
赣教基办函„2022‟31号 

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各

省属高校，直属各单位、厅属各院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系列重

要论述，全面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《江西省

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，切实做好全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，努

力营造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协同育人氛围，加快推

进我省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组建全省教育系统

家庭教育讲师团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讲师团职责 

全省教育系统家庭教育讲师团由省教育厅负责组建，委托

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开展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。讲师团成员

的主要职责： 

1.积极参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相关业务培训、

经验交流，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增强做好家庭教育工作

的责任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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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推广家庭教育的先进理念，传播家庭教育知识，主动参

与家庭教育知识咨询、公益讲座、巡讲，指导家长科学开展家

庭教育。 

3.根据需要赴学校、村社、企事业单位、机关部门等进行

宣讲与辅导，每年承担 2 次公益授课和 1 次家校合作或亲子辅

导工作。 

4.承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其他有关家庭教育指

导服务工作。 

二、推荐范围 

1.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。 

2.市级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下属事业单位相关人员。 

3.直属各单位相关人员、厅属各院校教育教学相关人员。 

4.省属高校教育教学相关人员。 

三、推荐条件 

1.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德，本人及近亲属无违法犯罪等

不良记录。 

2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口头表达能力强，热心家庭教育事业，

身心健康，能胜任家庭教育宣讲与辅导工作。 

3.积极承担和参与家庭教育课题研究与实践工作，具有扎

实的家庭教育相关专业知识和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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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具有家庭教育职业技能证书或心理咨询职业技能证书者

优先，各级“五好家庭”“最美家庭”或家庭教育先进个人优先。 

四、遴选与推荐办法 

1.初选：各设区市教育局统一组织本市初选工作，通过赛课

等形式，在综合评估市直学校和各县（区、市）推荐人选的讲义

质量、专业知识、工作经历、口头表达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，

兼顾区域和学段均衡，选出本市拟推荐的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。 

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参照本要求

组织初选。 

2.推荐：各设区市教育局在初选的基础上向省教育厅推荐

省讲师团成员，以市直和县（区、市）为单位，每单位各推荐 5

人，并确保各单位不同学段（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下

同）分别不少于 1 人。 

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直接向省教

育厅推荐 5名省讲师团成员，并确保不同学段分别不少于 1人。 

被推荐人员的相关材料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。推荐材料包

括《全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推荐表》（附件 1）、不少于 5000

字的家庭教育专题演讲稿 1份、8 分钟授课视频 1 份。 

3.复审：委托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组织专家对各设区市

和省直管县教育局、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的推荐人选进行复审。

全省复审淘汰比例不低于 20%。 

4.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负责遴选省属高校、直属单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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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属各院校讲师团成员。厅直属单位、厅属各院校、各师范院

校或设置了教育学院的高校按照各学段类别可分别推荐 1-2名，

非师范院校按照各学段类别可分别推荐 1 名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各单位统一填报《全省家庭教育讲师团候选人员汇总表》，

并将被推荐人的个人材料（单独建立文件夹，包括推荐表、讲

义稿、授课视频等）电子版发送到邮箱：252783234@qq.com。 

2.省属高校、直属单位和厅属各院校报送材料时间截止 2022

年6月20日前；其他单位报送材料时间截止 2022年7月15日前。 

3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讲师团成员的遴选和推荐工作，根据讲

师团成员应具备的条件，本着公开、公平的原则，精心组织，认

真审核。省教育厅将通过审查推荐材料、综合考核等方式确定全

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，并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工作有效开展。 

（联系人：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办公室 刘莎莎，电话：

0791-86765831） 

 

附件：1.全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推荐表 

2.全省家庭教育讲师团候选人员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 月 12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
mailto:252783234@qq.com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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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姓名  性别  
出生 

年月 
 

照片 

民族  
政治 

面貌 
 

联系 

电话 
 

毕业院校  所学专业  

最高学历  职务（职称）  

工作单位  任教学段  

是否具有家庭教育职

业技能证书 

是□    否 

等级：_____ 

是否具有心理咨询

职业技能证书 

是□ 否  

等级：___ 

个人简历  

家庭教育专业 

学习与教学实

践经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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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及研究 

成果 
 

中小学 省属高等学校 

学校审

核意见 

 

 

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所在学

院审核

意见 

 

 

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县(区)

教育局

审核意

见 

 

 

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高校审

核意见 

 

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设区市

教育局

审核意

见 

 

 

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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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序号 任教学段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
职称 

（职务） 
手机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
